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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篇（2019/3/30~2019/4/4）

国家级

1、美国专利保护期概述（中国北京保护知识产权网）

也许在专利所有人、被许可人以及申请人们的心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一件美国专利的有效期到底有多久？而且，当企业业主们看到其竞争

对手获得专利后想必也会对此心生好奇。

专利保护期指的是一件授权专利可获得保护的最高期限。

从历史上来看（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实用新型专利在获得授权后便可以得到 17 年的保护期。而且，当时计算专利保护期的方法要远比现在

简单得多，这是因为当时的保护期只需要在专利授权日的基础上再简单地加上 17 年。

但是，上述规定在 1995 年 6 月 8 日出现了较大改变。具体来讲，就是美国的《专利法》将涉及专利保护期的计算方法由此前的“自专利获得授权后

的 17 年”修订为“自申请日后的 20 年、或者专利申请具体指明的最早日期（诸如，一件延续案的母案）后的 20 年”。美国作出上述修订的目的在于要

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协调且统一。同时，此举也有助于防止出现所谓的“潜水艇（submarine）”专利。这个潜水艇专利指的是申请人故意延长其专利的

审查时间，并且由于该专利在获得授权前会一直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因此该申请人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美国在 1995 年对专利保护期作出修订（即，由授权之日后的 17 年改为申请日后的 20 年）的依据主要是其平均专利审查期大约为 3 年。但是，那些

经验丰富的专利申请人显然很清楚，尽管有一部分申请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便可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轻松获得授权，但是仍有一些专利申请的审

查期可以长达数年（有时候，这种审查期甚至能达到几十年之久）。

考虑到专利审查期中仍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美国于 2000 年 5 月 29 日再次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订，并提出了“专利保护期保障”法案。这

些保障包括：保障 USPTO能够做出及时的答复；保障专利待决期不超过 3 年；以及保障上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能够取得成功。

此外，上述“专利保护期保障”法案还引入了被称为“专利保护期调整”的规定。具体而言，鉴于申请人通常会面临 USPTO 审查延迟的状况，因此

这项“专利保护期调整”规定将会在 20 年专利保护期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需要以天数计算）。

通常，一件美国专利会在其首页上注明有关专利保护期的“公告”。这种公告一般都包括如下内容：本专利的保护期延长或者调整 X 天至某年某日

http://www.bj12330.com/zscq/_15/_87/17993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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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月。其中，上述 X 的天数可以从 0 到几千天不等。用于确定上述专利保护期调整天数的算法主要是基于美国《专利法》、USPTO 制定的细则以及美国

联邦法院对上述法律与细则的司法解释与应用情况。而且，由于这种专利保护期调整算法过于冗长和细致，因此 USPTO在计算专利保护期调整天数时经

常会犯下一些低级错误。

就专利保护期调整天数的确定工作而言，首先，如果 USPTO 未能在申请人递交申请后的 14 个月内就其审查工作做出答复，那么每延迟 1 天, 申请人

便可得到 1 天的补偿。而如果 USPTO 未能在 4 个月内就申请人的意见或者行动（诸如，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上诉理由书或者缴纳了专利授权费）进行

答复，那么每延迟 1 天, 申请人也可得到 1 天的补偿。USPTO与联邦法院通常将上述延迟情形称为“A 类延迟（A-delay）”。

其次，如果是 USPTO导致了整个申请待决期超过 3 年时间，那么每延迟 1 天,申请人便可得到 1 天的补偿。但是，这种延迟不包括申请人提交继续审

查申请、上诉至专利审查与上诉委员会以及申请人自己要求延迟审查所耽误的时间。而上述延迟统称为“B 类延迟（B-delay）”。

再次，如果针对审查员驳回某一申请权利要求进行的上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取得了成功，那么在此种情形下每延迟 1 天, 申请人会得到 1 天的补偿。

而这种延迟则被称为“C 类延迟（C-delay）”。

上述“A 类延迟”、“B 类延迟”以及“C 类延迟”的天数将会进行汇总。这是因为通过将这些延迟进行汇总，人们可以确定出上述延迟日期是否出

现了“重叠”，从而可以将这些延迟相互重叠的天数从“A 类延迟”、“B 类延迟”以及“C 类延迟”的总数中扣除。

最后，上述“A 类延迟”、“B 类延迟”以及“C 类延迟”的总数还要减去因申请人原因而造成的延迟。具体来讲，如果申请人未能在 3 个月内及时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那这种延迟便可算作是申请人造成的。此外，申请人所造成的延迟还可包括下列行为：未能按照规定期限提交上诉通知书；未能

及时递交上诉理由书；提出了延迟审查请求；递交了中止审查请求；因疏忽导致答复审查意见文本有遗漏、答复文本提交后又未经审查员要求主动提交

补充答复文件或其他文件；在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或授权通知书之日前一个月内提交初步修改或其他修改文件，导致审查员需要发出补充审查意见或补

充授权通知书；以及在收到授权通知书后又提交了诸如继续审查申请等的文件。（编译自：lexology.com）

2、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 2019 年知识产权系统执法保护专项行动（国知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处置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效率、质量和水平，营造促进有序竞争和创新发展的

良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2019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执法保护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指导各地方知

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积极开展专项行动，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

《行动方案》明确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展会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涉外商标专利侵

权案件等五大年度工作重点。在时间进度上分季度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及“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保护专项

行动、民生领域侵权假冒行为专项整治、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和宣传等专项工作。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加大执法指导力度，密切部门

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37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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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配合，加强培训宣传，持续推进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各项工作。

近年来，通过深化专项行动，创新执法机制，知识产权系统打击侵权假冒的执法办案力度不断增强。2018 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 7.7 万件，同

比增长 15.9%；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3.1 万件，案值 5.5 亿元，罚没金额 5.1 亿元。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提升办案效率，有效遏制了群体侵权、反复侵权等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国内外创新主体、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盈科瑞﹒知识产权中心

2019年 4月 4日

科技项目篇（2019/3/30~2019/4/4）

国家级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9-4-3）

1.精简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

2.简化项目预算编制要求。

3.精简项目过程检查。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75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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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

5.赋予科研单位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

6.规范结题财务审计。

7.精简项目验收检查。

8.推进分类评审改革。

9.强化四方公正性承诺制度。

10.突出代表性成果和项目实施效果评价。

11.避免科学基金人才项目被异化使用。

12.加强科研伦理、科技安全审查和监管。

13.强化依托单位主体责任。

北京市

1、关于组织申报“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科技重大专项 2020年度课题的通知 北

京市科委（2019-4-1）

一、请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关于组织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20年度课题申报的通知》、《关于组织“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 2020年度课题申报的通知》（http://www.nhc.gov.cn/qjjys/s7949s/new_list.shtml）要求进行申报。

二、请各申报单位首先进行网上填报，将网上生成的课题（预）申报书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将课题（预）申报书（纸版一套及电子版）按以下规

定时间报送，过期将不再受理。

http://kw.beijing.gov.cn/art/2019/4/1/art_19_78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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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 2019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的通知 北京市经信局（2019-4-3）

一、申报对象及条件

市经济信息化局认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认定的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且符合《管理办

法》相关标准要求。

二、申报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遵循自愿原则向市经济信息化局提出申请，并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市经济信息化局将择优推荐至工业和信

息化部。

天津市

1、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关于申报 2018年天津市 标准化资助项目资金的通知 天津市科技局（2019-3-25）

一、申报项目条件

（一）发布日期在 2018年 1 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期间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应经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备案），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纳且已经批准发布的国际标准（ISO、IEC标准中的 PAS、TR不纳入补助范畴）。

（二）制修订标准项目已经获得财政资金专项支持的，不属于本通知资助范围。

二、申报单位资格

本市注册（登记或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作为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项目主导单位，即排在第

一位的单位，均可提出申请。

2、天津市科技局关于征集 2019年天津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2019-3-27）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93812.htm
http://scjg.tj.gov.cn/xwzx/tg/38389.html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903/t20190327_1432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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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条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我市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一）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二）2019年 1月 1日未满四十周岁；

（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四）具有主持国家级基础研究项目或者在国外研究机构专职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经历；

（五）申请人须为正式受聘于天津市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在编且在岗科学技术人员，且在项目执行期间每年在依托单位工作时间应不少

于 9个月；

（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不包括青年拔尖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不包括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不在申请范围之内。

3、天津市关于开展 2019年企业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的通知 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2019-3-27）

略

4、市科技局关于征集 2019年天津市科学技术普及项目的通知 天津市科技局科技人才服务处（2019-3-27）

一、申报类别

科学技术普及项目分为两类：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一）重点项目

围绕服务天津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根据 2019年国家和天津市科普重点工作部署，重点支持建设全域科普信息化平台，支持开展一批全市性大型科普

活动和赛事，努力打造天津科普品牌，全方位提升我市科普能力和水平。

（二）一般项目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903/t20190326_143222.html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903/t20190326_143220.html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第 61期

7

围绕动员、组织和推动全民参与科普工作，着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支持开展科普产品研发和举办科普系列活动，推动重点领域科学技术知识的传

播和普及。

5、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统筹管理的意见 天津市人民政府（2019-3-28）

一、深刻认识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统筹管理的重大意义

（一）统筹管理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重要举措。

（二）统筹管理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客观需要。

（三）统筹管理是优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体制的迫切需要。

（四）统筹管理是提高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统筹管理的相关制度

（一）统筹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

（二）统筹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

（三）进一步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作用。

三、稳步推进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统筹管理的各项工作

（一）汇拢可用于建设的资金规模。

（二）编制三年滚动政府投资计划。

（三）编制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

（四）做好年度投资计划的实施。

（五）加强项目验收及后评价。

（六）完善管理制度规定。

http://gk.tj.gov.cn/gkml/000125014/201903/t20190328_827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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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填报高新技术企业年报的说明 天津市科技局（2019-4-2）

略

7、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第 26批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的通知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19-4-4）

认定范围：重点推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研发设计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技术中心认定工作，进一

步推进物流配送、互联网相关、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技术中心认定。

盈科瑞﹒科技项目中心

2019年 4月 4日

医药信息篇（2019/4/1~2019/4/4）

国家级

1、关于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的公示

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会议精神，加快临床急需的境外上市新药进入我国，根据《关于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相关事宜的公告》（2018年
第 79号）工作程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论证，遴选出了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

现按照程序将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予以公示。如对公示品种提出异议的，可向药审中心提交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同时通过受理邮箱提交

异议资料电子版。

http://kxjs.tj.gov.cn/zhengwugongkai/zxgz/gqrd/gxdt/201904/t20190401_143322.html
http://gyxxh.tj.gov.cn/tzgg/67222.htm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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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限：2019年 3月 29日～2019年 4月 4日（5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19年 3月 28日

2、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口药品通关单》等 3种监管证件扩大实施联网核查的公告(2019年第 56

号)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在前期联网核查试点基础上，对《进口药品通关单》等 3
种监管证件全面实施电子数据联网核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进口药品通关单》《药品进口准许证》《药品出口准许证》电子数据与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

数据的联网核查。

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发上述证件，将证件电子数据传输至海关，海关在通关环节进行比对核查，并按规定办理进出口

手续。联网核查实施前已签发的证件，企业可凭纸质证件在有效期内向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

三、报关企业按照海关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的规定，可采用无纸方式向海关申报。因海关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需要，或计算机管理系统、网络

通信故障等原因，可以转为有纸报关作业或补充提交纸质证件。

四、企业可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查询证件电子数据传输状态。

五、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为联网核查的技术支持部门。

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年 3月 25日

3、关于举办 2019年全国中药标本鉴定与数字标本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6012.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6012.html
http://www.nifdc.org.cn/CL0896/12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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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中药基原鉴定和标本管理人才培养，强化中药质量与安全必须从源头抓起的理念，推广中药数字标本技术方法及其应用，加强中药生

产、科研、临床与检验的能力建设，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定于 2019年 5月 28日—5月 30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 2019年全国中药标本鉴定与数字标

本技术培训班。

4、关于举办《中国药典》2015年版中药薄层色谱鉴别应用实操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我委 2019年度专项培训工作计划，为满足药品检验机构及药品生产企业的要求，我委定于 2019年 5月 14-15日和 5月 15-16日在广州举办 2班
次《中国药典》2015年版中药薄层色谱鉴别应用实操培训班。

国家药典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9148bfc0169e76fb5cd0be2?a=tz

